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2, 8(3), 609-613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3082   

文章引用: 代国坤. 论烟草捐赠是否应该被禁止[J]. 争议解决, 2022, 8(3): 609-613.  
DOI: 10.12677/ds.2022.83082 

 
 

论烟草捐赠是否应该被禁止 

代国坤 

青岛大学法学院，山东 青岛 
 
收稿日期：2022年8月7日；录用日期：2022年9月1日；发布日期：2022年9月8日 

 
 

 
摘  要 

烟草企业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出现在大众视野的这一行为，其目的究竟是慈善还是营销？通过对烟草捐

赠现状的考察，本文提出烟草捐赠应在慈善法中被明示禁止的理由，同时结合国内外优秀实践经验提出

烟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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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bacco enterprises appear in the public eye through the way of charitable donation; which is the 
purpose: charity or marketing?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obacco do-
n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asons why tobacco donation should be expressly prohibited 
in the charity law, and puts forward the ways for tobacco enterprises to assume social responsi-
bility based on the excellent practical experience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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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烟草捐赠”、“烟草慈善”等字眼慢慢出现在大众视野，不管是从微博、微信等网络社

交平台，还是从报纸书刊等纸质媒体，我们了解到中国的烟草行业正在为慈善事业贡献着很大一份力量。

由于行为存在，宣传就不可避免。人们对于烟草企业的捐赠行为所引发的争议也不可避免[1]。 

2. 烟草捐赠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2020 年，我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 12,803 亿元，财

政总额 12,037 亿元。与此同时，我国烟草行业在慈善事业上持续投入且规模不低。2020 年，烟草行业安

排扶贫专项资金 16.5 亿元；截至 2020 年 4 月，在疫情捐款活动中，烟草行业累计捐助 5.15 亿元。 
但在种种善行背后，我们不能忘记另外一个事实：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全球每年因吸

烟死亡的人数高达 700 万，其中包括约 110 万中国人。我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受害国。 
我们对慈善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进行解读可以发现，慈善法只是禁止烟草行业利用慈善捐赠的方式进

行烟草宣传，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禁止烟草捐赠。由于法律没有禁止，所以烟草行业向社会组织捐赠的

行为一直存在，这也就导致我们从各种公开渠道都能够看到大量烟草行业开展捐赠的报道和信息，例如

2011 年，中国烟草总公司因捐赠 1 亿元用于促进绿化，获中国绿化基金会颁发“2011 中国生态贡献奖”；

2019 年 8 月，新罗烟草公司开展“慈善在行动，善行暖人心”活动；2021 年 9 月，云南中烟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开展乡村振兴爱心助学捐赠活动等等。 
2008 年，在民政部授予的“中华慈善奖”中包括 6 家烟草企业，消息一经传播，引发控烟协会以及

社会公众强烈抗议，最终这 6 家烟草企业被取消获奖资格；2010 年，全国运动会在接受了烟草企业的两

千万赞助后又将赞助退回等等。慈善法应明示禁止烟草企业的捐赠行为，从源头掐断烟草行业的正面宣

传，共同推进控烟行动。 

3. 慈善法应明示禁止烟草捐赠的理由 

(一) 社会原因 
烟草和慈善本就是两个对立面，慈善就像是充满爱心的天使，但烟草却是夺走人们生命的恶魔。烟

草的生产和销售不仅破坏了自然环境，还对人类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2]。当烟草慈善开始为烟草企业树

立起了正能量的形象，那我们的基本市场伦理和道德在哪里？烟草慈善的引导作用会对社会公众的认知

产生混乱，产生烟草资金洗白，为烟草行业的发展鼓掌的社会后果。捐赠本身并不值得否定，任何慈善

行为都值得我们鼓励和支持，但是我们必须禁止烟草慈善行为。客观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烟草捐赠帮

助了社会上的部分公众，但是烟草捐赠的资金来源是生产和销售烟草的利润，也就是通过损害社会公众

身体健康所换取的利润。另外，烟草捐赠所产生的宣传效果不容小觑，不管是新闻报道还是人们的争议，

都会让烟草企业的热度持续上升，可以说这是烟草企业通过捐赠行为进行的广告宣传。无论从哪个角度

而言，全面禁止烟草捐赠都有其必要性[3]。 
(二) 如果慈善法对烟草捐赠不明示禁止，烟草捐赠就会钻法律漏洞 
《慈善法》第四十一条对公开认捐做出规定，保护受赠人的权利。本条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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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公开承诺捐赠后又反悔之人。但是如果烟草企业公开承诺进行捐赠，这无疑又是一场宣传。 
根据《慈善法》第九十条的规定，捐赠人可以用冠名的方式对慈善活动进行纪念。法条当中明确说

明了是冠名纪念的方式，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纪念方式而不是一种宣传方式，根据现有的慈善法规定烟草

捐赠自然不能被排除在外。在实践中就出现了“烟草希望小学”这样的捐助工程，例如四川建立了一所

“四川烟草希望小学”，不仅屋顶上有明显的“中国烟草”的标识，楼下的一块石板上还写着“立志奉

献社会，烟草助你成才”。这种动机不纯的慈善行为透露出烟草企业的利益嘴脸，不仅有悖于慈善本身

的理念价值，在无形之中还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慈善法》第九十一条还规定了慈善表彰制度。在此项制度当中并没有将烟草捐赠排除在外。慈善

表彰制度的目的在于对捐赠人进行支持，同时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但是对

烟草捐赠进行表彰则属于明显的宣传行为，这与慈善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产生冲突。尤其是我国控烟行

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控烟形势依旧严峻的情况下，这种政府民政部门带动的宣传行为不仅会产生烟草

企业正面形象的效果，而且会极大打击我国的控烟行动。 
《慈善法》规定了税收优惠。享受税收优惠的主体为进行捐赠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很明显

将烟草企业包括在内。税收优惠本意是慈善法对于进行慈善行为的一种鼓励和支持，如果烟草企业进行

捐赠也可享受税收优惠，那么既进行了烟草捐赠宣传的同时，烟草企业还会获得直接性的经济利益，使

其有更多的资金去生产烟草。另一方面，支持烟草捐赠的学者认为烟草捐赠是烟草企业向社会履行责任

的一种方式，不能因为特殊的身份而去禁止，但是笔者认为烟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应该通过提高

烟草行业的税收标准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支持烟草捐赠甚至因此减免企业税收。慈善和税收的目的都是

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但是两者产生的社会效果不同。英国、法国等国家都在逐年提高烟草税价以控制企

业的发展，我国也可采取这一举措推动控烟目标的实现[4]。 

4. 如何禁止烟草捐赠的建议 

(一) 在慈善法中明示禁止 
1) 在法律中明确进行烟草慈善宣传者应负法律责任 
根据《慈善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慈善组织禁止接收附加违法法律法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条件的捐

赠，或者对受益人附加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条件的捐赠。但是由于前款只规定了禁止对烟草

慈善的宣传，所以对此条文中的违反法律法规或违背社会公德的捐赠是否包括烟草捐赠不是很明确。也

使得对进行烟草捐赠宣传的行为人如何进行惩罚，在实践当中没有完全解决，容易引起争议。因此建议

在《慈善法》中增加法律责任条款，明确规定法律后果，不仅是对慈善组织加以约束，禁止慈善组织对

烟草捐赠进行接收和宣传，更要对对烟草生产者、销售者的公开宣传行为进行惩罚。例如，对烟草捐赠

项目进行冠名宣传者，应对进行捐赠的烟草企业以及冠名机构进行惩罚；烟草生产者、销售者公开认捐

或公开捐赠的，对烟草企业进行惩罚，并收缴捐赠转赠给其他慈善组织[5]。 
2) 禁止烟草及相关企业进行公开认捐 
前文提到，公开认捐的方式相当于进行自我宣传，为防止烟草企业利用公开认捐方式达到自我宣传

的效果，建议在《慈善法》四十一条中加入“禁止烟草制品生产者、销售者及其相关企业进行公开认捐

或公开捐赠。”  
3) 禁止烟草捐赠项目冠名纪念 
现如今我国对于烟草的危害已经有了全面的认识，控烟政策和措施也在陆续推出，所以为了全面控

烟的大局，《慈善法》不应给烟草企业留有余地，对于烟草捐赠的宣传行为应该全面禁止。因此，建议

在九十条中补加慈善行为冠名纪念应禁止使用烟草制品生产者、销售者及其相关企业的名称，或者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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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的商标、品牌及其相关名称。 
(二) 社会组织应积极倡导控烟行动、拒绝烟草捐赠 
根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到 2030 年，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要降低到 20%。2019 年，

控烟行动被纳入健康中国行动 15 个专项行动中。《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明确提出，鼓励志愿

服务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控烟工作或者为控烟工作提供支持。控烟行动是国家

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控制烟草发展，改善生态环境，保护人类生命健康，这应该属于《慈善法》

中所规定的慈善行为。所以我们不仅应禁止烟草捐赠行为以遏制烟草企业的发展，还应该尽我们所能为

国家控烟行动出一份力量，自觉、主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与到全民控烟行动中，这才是真正的“烟

草慈善”。我们尤其要关注烟草捐赠对未成年人群的影响，烟草企业通常将中小学作为重点捐助对象，

青少年是非观还未完全建立，“烟草希望小学”的出现容易在青少年心目中树立起烟草的正面形象，造

成严重社会后果。这与我们最初希望并通过支教志愿者工作和教学活动把抵御烟草危害、保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理念推广到全国希望小学中的初衷相悖。 
从源头掐断，首先慈善组织应做到拒绝接收烟草及其相关企业的捐赠。根据对目前慈善组织的调查

统计，中国的多数慈善组织对控烟政策的知晓的关注不高，所以在实践中接收和认为可以接收烟草捐赠

的慈善组织不在少数，所以我们建议倡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控烟行动中，拒绝烟草捐赠，将慈善组织

成员的吸烟状况以及对控烟政策的了解纳入到慈善组织的考核标准中，作为对慈善组织队伍建设的考察。

慈善组织志愿者指导手册中也应明确无烟的要求，同时在慈善组织机构内部制作张贴无烟海报。 
实际上，参与控烟行动，社会组织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宣传和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严格遵守《慈善法》第 40 条内容，并自觉抵制烟草捐赠；创建无烟工作环境，在开展各类活动

时贯彻实施“无烟化”管理；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宣传和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让其远离烟

草危害；提倡健康生活方式，积极支持身边吸烟人士戒烟，并提供帮助…… 
(三) 提高税收 
或许有人会问，为了防止其宣传而禁止其捐赠，这岂不便宜了烟草企业？问题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对此，各国政府都在通过其他渠道和措施，让烟草企业拿出钱来服务于社会。这一措施就是不断提高并

征收烟草税，用政府财政的形式将之统一用之于社会所需要的事务上，而不是任由烟草企业直接拿钱资

助从而为自己及其产品获得名声。例如，澳大利亚的地方政府禁止烟草捐助后，原来有一家青少年体育

基金会就不能再得到烟草企业的资金，政府为了使该基金会能继续支持青少年体育活动，就从征收的烟

草税中拿出一部分来给该基金会。在泰国，政府每年单独向烟草企业征求 2%的税，由政府成立的一家健

康促进基金会统一管理，用于控烟等公共卫生事务。应当说，《草案》禁止烟草宣传、不为烟草宣传提

供任何土壤，是非常必要的。但只有明确规定从根本上禁止烟草业捐赠，才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以

及履行《公约》的国际法义务一致起来。如果这种禁止会使某些受赠人失去资金来源，政府则应考虑采

取其他办法(如提高烟草税并从征收的烟草税中拨给需要的受赠人)予以补救，使受赠人脱危解困或者继续

从事慈善活动，造福社会。 
换言之，不是说要让烟草企业的收入不能用于社会慈善和福利事业，而是当采取其他的路径与方式。

正如有控烟专家所指出的，要让烟草业掏钱，但不能让它们直接把钱给受助方。而对此最合适的方式，

则是通过政府征收烟草税、提高烟草税的方式，让烟草企业的利润实现“二次流转”，政府再把钱拿来

用于公共目的。如此，捐赠才不会成为烟草企业的无形广告，其收入亦能真正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6]。 

5. 小结 

我们反对建立在烟草产销之上的企业慈善，但烟草利润不应该与慈善绝缘。《慈善法》应该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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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禁止所有的烟草捐赠以及种种烟草公益活动，不为任何打擦边球的捐赠行为留下生存空间。更重要的

是，必须迅速建立对烟草企业利润的新型分配机制，让烟草利润能够常态性地注入社会公益和慈善的大

盘子里。惟有双管齐下，烟草慈善才会不至令人讨厌，社会空间里的控烟效果才真正可期。 

参考文献 
[1] 夏竹君. 烟草企业能不能做慈善? [J]. 中国企业报, 2010(5): 12. 

[2] 唐夏. 许桂华: 应禁止烟草企业借慈善活动做广告[J]. 中国消费者报, 2010(2): 14. 

[3] 舒胜祥. “烟草慈善”是最不坏的控烟违例[J]. 检察日报, 2010(6): 10. 

[4] 张枫逸. 禁止烟草捐赠符合慈善本意[J]. 河北日报, 2015(3): 12. 

[5] 于秀艳. 烟草业慈善捐赠慈善事业悖论之解[J]. 人民法院报, 2015(7). 

[6] 廖建军. 中国烟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现状与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大学, 2014.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3082

	论烟草捐赠是否应该被禁止
	摘  要
	关键词
	On Whether Tobacco Donation Should Be Banned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烟草捐赠现状
	3. 慈善法应明示禁止烟草捐赠的理由
	4. 如何禁止烟草捐赠的建议
	5. 小结
	参考文献

